
老
年
年
金
制
之
剖
析
與
規
章

在
縣
市
長
快
要
改
選
的
前
夕
，
兩
黨
對
老
年
年
金
制
展
開
熱
烈
的
爭
辯
，
不
管
誰
是

誰
非
，
凡
屬
選
民
，
非
今
日
便
是
明
日
的
老
人
，
加
上
那
些
負
有
扶
餐
義
務
而
天
天
在
生

命
線
上
掙
扎
的
下
一
代
，
莫
不
同
聲
響
應
，
靜
候
佳
音
。

本
問
題
的
研
究
，
為
本
學
會
成
立
的
首
要
任
務
，
謹
就
歷
年
與
大
陸
和
國
際
團
體
交

流
所
得
的
知
識
經
驗
，
扼
要
申
述
，
就
教
國
人
。

、
老
年
年
金
在
社
會
保
險
中
的
重
要
性

一
般
而
言
，
社
會
保
險
包
括
付
老
年
凶
殘
障
且
還
族
關
疾
病
倒
失
業
等
五
種
保
險
給

付
，
但
最
關
重
要
而
給
付
額
最
大
的
則
為
保
障
老
年
退
休
後
所
得
連
到
一
定
的
水
準
'
而

能
維
持
與
退
休
前
相
當
的
經
濟
生
活
。
因
為
殘
障
是
一
種
意
外
的
傷
害
，
多
半
是
在
發
生

後
一
次
給
付
。
疾
病
保
險
一
般
是
附
隨
老
年
年
金
而
給
付
，
退
休
後
未
必
享
有
，
往
往
男

行
公
醫
制
度
(
如
英
國
)
或
另
定
老
年
疾
病
保
險
法
律
(
如
美
國
)
，
和
老
年
年
金
制
每

分
別
看
待
。
失
業
救
濟
在
各
國
往
往
與
就
業
服
務
一
體
化
，
亦
未
必
置
於
社
會
保
險
範
圈

。
至
於
老
年
人
，
人
數
兢
多
，
生
命
又
日
趨
延
長
，
其
過
去
對
國
家
社
會
的
貢
獻和現
在

對
家
庭
與
社
會
的
影
響
，
更
不
容
忽
視
。
所
以
不
論
是
建
立
全
面
或
局
部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
的
國
家
，
無
不
對
從
勞
動
力
退
休
者
，
通
過
社
會
保
險
，
按
期
給
付
年
金
。

姚
榮
齡

徐
立
忠

二
、
老
年
年
金
給
付
的
方
式
與
條
件

老
年
給
付
是
繼
續
按
期
對
過
去
參
加
保
險
的
退
休
者
所
支
付
的
金
額
，
通
常
採
按
月

、
按
季
或
其
他
一
定
期
間
給
付
之
，
而
不
同
於
退
休
金
每
於
退
休
時
一
次
給
付
之
，
其
目

的
在
保
障
本
人
及
其
家
屬
未
來
長
期
的
生
活
安
全
。
這
種
按
期
給
付
的
優
點
為
.. 

廿
一
次
給
付
易
使
退
休
人
招
致
一
時
或
短
期
浪
費
耗
盡
，
不
符
安
全
須
要
，
按
期
給

付
可
使
退
休
人
源
源
不
絕
獲
得
收
入
來
源
，
以
免
遭
遇
意
外
時
陷
入
困
境
。

叫
年
金
大
部
是
由
雇
主
負
擔
，
勞
工
僅
負
擔
少
數
，
且
非
一
次
給
付
，
可
提
高
雇
主

對
社
會
和
勞
工
的
責
任
感
，
並
鼓
勵
員
工
長
期
供
職
，
進
而
改
善
勞
資
關
係
，
促
使
企
業

革
新
。同

年
金
是
基
金
日
積
月
累
，
為
數
龐
大
，
可
以
轉
投
資
於
社
會
和
經
濟
事
業
，
並
提

高
退
休
者
的
安
全
感
。

個
按
期
給
付
年
金
，
可
緩
和
政
府
財
力
負
擔
，
雖
則
給
付
常
受
通
貨
膨
脹
影
響
而
致

貶
值
，
但
可
按
經
濟
指
標
變
動
情
況
過
時
調
整
。

年
金
給
付
的
標
準
，
通
常
分
為
兩
種
型
態

•. 

一
是
均
等
給
付
制
，
即
所
有
受
給
者
都

可
領
到
同
等
數
額
的
年
金
，
和
被
保
險
人
以
前
的
薪
資
收
入
多
寡
無
關
，
如
英
國

、

荷
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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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愛
爾
蘭
等
是
。
另
一
種
型
態
是
所
得
比
例
給
付
制
，
即
按
被
保
險
人
過
去
投
保
薪
資
的

多
寡
和
保
險
年
資
的
長
短
而
給
付
，
如
美
國
、
西
德
、
日
本
、
法
國
等
是
。
但
近
年
許
多

國
家
傾
向
兩
制
兼
顧
，

即
是
採
比
例
給
付
制
的
，
同
時
亦
訂
有
最
低
年
金
給
付
額
和
配
偶

子
女
加
給
等
規
定
。

給
付
的
多
寡
，
每
因
國
而
異
，
一
般
是
在
平
均
薪
資
的
百
分
之
四
十
至
五
十
之
間
。

惟
均
須
合
於
較
長
期
間
的
納
費
條
件
，
歐
洲
國
家
大
都
定
為
三
十
五
年
或
四
十
年
。
日
本

為
二
十
年
，
美
國
為
四
十
個
保
險
季
。

三
、
企
業
年
金

企
業
年
金
是
由
政
府
策
動
企
業
界
委
託
民
間
壽
險
公
司
或
信
託
投
資
公
司
興
辦
勞
工

老
年
年
金
保
險
，
冒
在
於
公
辦
的
年
金
保
險
之
外
，
再
同
時
舉
辦
私
人
年
金
保
險
，
以
增

加
勞
工
退
休
後
的
收
入
。

歷
年
各
圓
老
年
人
口
里
不
斷
上
昇
之
勢
，
造
成
每
年
為
老
年
人
支
付
的
年
金
數
額
大

幅
增
加
，
國
家
財
政
有
不
勝
負
荷
之
虞
。
加
上
勞
工
有
提
前
退
休
的
傾
向
，
不
但
增
加
給

付
，
而
保
險
費
的
收
入
又
相
對
減
少
，
尤
使
積
存
的
年
金
基
金
面
臨
壓
力
。

基
於
這
種
趨
勢
，

企
業
年
金
在
各
國
因
而
迅
速
普
及
，
目
前
歐
美
國
家
退
休
勞
工
多

半
同
時
享
有
公
私
兩
種
年
金
收
入
。
日
本
在
一
九
八
一
年
實
施
企
業
年
金
的
企
業
達
百
分

之
四
四
﹒
七
。

企
業
年
金
的
保
險
費
原
則
上
由
企
業
負
擔
，
但
在
員
工
的
同
意
下
，
也
可
由
勞
工
分

擔
。
企
業
負
擔
的
保
險
費
必
須
全
部
列
入
生
產
成
本
中
，
而
不
列
入
課
稅
對
象
的
勞
工
工

資
所
得
中
。
惟
這
種
年
金
的
給
付
是
以
長
期
在
同
一
企
業
工
作
為
要
件
，
當
勞
工
轉
換
工

作
時
，
必
須
解
除
契
約
，
這
不
僅
侵
害
了
勞
工
的
權
益
，
也
阻
礙
了
勞
力
市
場
的
流
動
性

，
為
了
克
服
這
種
技
術
上
的
缺
失
，
加
拿
大
等
國
已
採
用
「
通
算
年
金
」

(
F
E
F
-
m

F
E
S
)

，
使
勞
工
在
轉
換
工
作
後
，
仍
能
享
受
年
金
受
益
權
。

企
業
年
金
是
一
種
長
期
的
個
人
儲
蓄
，
在
金
融
機
構
的
有
效
運
用
下
，
獲
得
有
利
的

給
付
保
証
，
退
休
勞
工
若
能
同
時
獲
得
社
會
保
險
及
企
業
年
金
的
雙
重
給
付
，
當
能
安
享

晚
年
，
勿
需
子
女
扶
養
或
社
會
救
助
。

四
、

補
充
或
代
替
年
金
制
的
措
施

有
的
國
家
在
未
通
過
社
會
保
險
推
行
年
金
制
之
前
，
或
已
推
行
而
投
保
人
收
入
不
足

時
，
每
採
其
他
特
別
措
施
，
以
安
定
老
年
生
活
:

付
補
充
年
金

•• 

社
會
保
險
未
必
一
開
始
即
能
擴
及
全
面
，
可
能
有
一
部
分
國
民

因
故
未
能
投
保
。
在
這
種
情
形
下
，
各
國
對
年
老
退
休
未
曾
繳
納
保
險
費
者
，
男
有
養
老

給
付
的
規
定
。
如
美
國
定
有
「
補
充
的
安
全
所
得
」
'
給
予
不
屬
於
社
會
保
險
範
圍
的
六

十
五
歲
以
上
老
人
，
日
本
亦
有

「
福
祉
年
金
」
，
以
免
繳
保
險
費
者
為
給
付
的
對
象
。
瑞

典
更
進
一
步
，
所
頒
「
國
民
基
本
年
金
保
險
法
」
放
寬
到•• 
1

給
予
所
有
人
民
2

與
以
前

收
入
多
寡
無
關
3

不
受
有
無
繳
納
保
費
的
限
制
。

的
社
會
救
濟
:
名
目
不
一
，
有
老
年
濟
助
、
社
會
年
金
等
，
對
老
年
人
按
期
給

予
現
金
，
由
政
府
在
某
項
大
量
收
入
中
支
付
，
如
香
港
政
府
按
月
發
給
老
年
人
約
二
九

0

0
元
港
幣
。

閻
公
共
服
務
:
此
種
服
務
一
般
隨
同
社
會
保
險
，
以
醫
藥
衛
生
居
多
，
藉
補
年

金
的
不
足
，
亦
得
與
社
會
濟
助
並
用
，
使
老
年
人
、
殘
障
者
或
遺
族
同
時
獲
得
現
金
和
相

關
的
服
務
。

閻
公
共
長
期
基
金
:
在
尚
未
進
入
社
會
保
險
立
法
的
一
些
開
發
中
圓
家
，
為
免

於
老
年
人
長
期
失
去
生
活
保
障
，
每
建
立
這
種
公
共
基
金
，
由
受
僱
人
以
按
月
所
得
的
百

分
之
幾
'
與
雇
主
負
擔
的
相
對
部
分
，
一
併
存
入
基
金
。
在
有
規
定
的
情
形
發
生
時
(
如

受
僱
人
年
屆
退
休
)
，
即
從
基
金
中
提
撥
包
括
利
息
在
內
的
一
次
給
付
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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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叫
雇
主
負
擔.. 

有
少
數
國
家
，
為
保
護
勞
工
權
益
，
間
或
公
布
一
種
「
雇
主
負

擔
法
」
納
入
勞
工
法
典
，
強
制
雇
主
對
遭
遇
特
定
問
題
或
危
險
的
受
僱
人
，
如
退
休
、
解

僱
或
因
工
作
受
傷
害
等
，
給
予
一
定
數
額
的
現
金
報
酬
。
不
過
在
大
多
數
國
家
，
這
種
負

擔
照
例
由
社
會
保
險
取
代
，
以
免
重
複
，
除
非
勞
工
因
工
作
負
傷
，
始
得
負
擔
這
種
義
務

五
、
海
峽
兩
岸
對
老
年
人
的
照
顧

我
們
知
道
，
在
實
行
社
會
主
義
的
中
國
大
陸
，
一
切
行
公
有
制
，
凡
是
有
業
的
人
，

除
個
體
戶
外
，
都
視
同
服
務
公
職
，
一
屆
規
定
年
齡
，
便
要
退
休
，
由
於
大
陸
尚
未
建
立

同
於
西
方
國
家
的
社
會
安
全
或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，
退
休
後
仍
能
保
障
其
領
到
相
當
的
收
入

，
以
維
持
最
低
的
生
活
，
大
致
如
次.. 

村
離
休
幹
部
•. 

離
休
係
指
一
九
四
九
年
以
前
為
中
共
出
過
力
的
幹
部
而
言
，
退

休
後
可
按
月
領
到
與
在
職
時
同
等
的
年
金
。

已
退
休
幹
部
.• 

指
一
般
軍
公
教
人
員
而
言
，
退
休
後
大
約
可
領
到
照
原
薪
打
八

五
折
至
七
五
折
的
年
金
。

門
口
退
休
工
人.. 

指
在
國
營
或
非
私
營
的
工
廠
、
商
店
等
企
業
服
務
的
人
員
而
言

，
他
們
退
休
後
可
領
到
較
在
職
時
所
得
打
七
折
左
右
的
年
金
。

側
社
會
老
人
.. 

指
一
般
弧
獨
殘
障
或
貧
苦
無
依
的
老
年
人
，
由
民
政
部
門
會
同

當
地
政
府
給
予
照
顧
，
並
按
月
致
送
定
額
的
救
助
金
。

上
述
老
年
人
，
同
於
在
職
人
員
，
如
有
疾
病
，
仍
得
向
醫
院
申
請
免
費
治
療
。
同
時

如
無
住
所
，
亦
得
向
當
地
養
老
機
構
申
請
免
費
居
住
。

再
看
台
灣
，
依
據
估
計
，
領
有
退
休
收
入
之
老
年
人
口
，
不
過
占
老
年
人
口
的
二

O
%
'

其
他
八
O
%
的
老
人
都
處
在
低
所
得
或
貧
窮
階
段
。
所
謂
老
有
所
養
，
老
有
所
醫

，
只
限
於
軍
公
教
人
員
，
另
一
人
數
眾
多
的
重
要
階
層
|

勞
工
，
表
面
上
以
勞
工
保
險
條

例
為
護
身
符
，
實
際
上
一
且
退
休
，
無
論
月
入
或
醫
療
即
時
中
斷
，
較
之
大
陸
退
休
職
工

仍
享
有
最
低
限
度
的
生
活
和
醫
療
保
障
，
有
其
均
衡
上
的
差
距
，
值
得
深
思
。

至
於
發
放
老
年
年
金
，
須
費
浩
繁
，
實
現
固
有
困
難
，
然
從
全
局
考
量
，
亦
非
無
法

可
想
。
根
據
專
家
研
究
，
一
般
國
家
年
金
費
用
籌
措
方
式
有
如
下
列.. 

村
較
多
國
家
的
養
老
或
保
險
基
金
，
是
由
職
工
、
雇
主
和
政
府
共
同
負
擔
。
一
般
是

企
業
負
擔
較
多
，
政
府
承
擔
不
足
的
部
分
。

∞
有
的
國
家
養
老
保
險
基
金
只
由
勞
動
者
和
雇
主
繳
納
，
政
府
不
負
擔
，
如
法
國
、

部
魯
、
印
度
、
印
尼
等
是
。

且
也
有
一
些
國
家
，
養
老
保
險
基
金
由
企
業
和
政
府
分
擔
，
勞
動
者
不
負
擔
，
如
俄

國
及
東
歐
國
家
是
。

胸
有
少
數
國
家
的
養
老
保
險
基
金
，
全
由
勞
動
者
繳
納
，
政
府
補
其
不
足
而
已
，
雇

主
則
全
不
負
擔
，
如
荷
蘭
、
阿
根
廷
、
智
利
是
。

同
另
有
少
數
國
家
養
老
保
險
基
金
由
企
業
負
搶
，
如
阿
爾
巴
尼
亞
、
幾
內
亞
是
，
中

國
大
陸
全
民
所
有
制
企
業
亦
然
。

的
有
的
國
家
養
老
保
險
金
全
由
政
府
負
擔
，
如
澳
大
利
亞
、
紐
西
蘭
是
。
中
國
大
陸

公
共
和
事
業
機
構
工
作
人
員
的
養
老
金
亦
然
。

老
年
年
金
制
是
社
會
福
利
之
一
環
，
欲
探
此
一
制
度
之
本
源
，
應
先
了
解
社
會
福
利

制
度
之
基
本
理
念
及
其
發
展
淵
源
，
才
能
知
悉
其
脈
絡
、
進
而
規
畫
其
制
度
，
乃
見
真
章

六
、
社
會
福
利
的
基
本
理
念

目
前
我
國
台
灣
地
區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之
老
年
人
口
已
達
一
四
七
萬
人
，
已
進
入
高
齡

化
社
會
的
體
質
，
社
會
應
怎
樣
對
待
這
群
資
深
公
民
，
是
一
個
開
發
國
家
，
高
所
得
國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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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應
重
視
的
課
題
。
儘
管
我
們
的
收
入
和
消
費
，
已
達
世
界
一
流
國
家
的
水
準
，
但
我
們

對
於
全
民
所
期
盼
的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還
停
留
在
起
步
階
段
。
今
天
大
家
非
常
在
意
的
關
心
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的
實
施
會
拖
垮
政
府
的
財
政
，
增
加
人
民
的
稅
收
，
而
不
肯
花
點
心
思
去

思
考
整
個
社
會
的
財
源
分
配
是
否
合
理
，
有
無
減
少
浪
費
，
重
行
分
配
社
會
資
源
的
打
算

，
一
味
堅
持
社
會
福
利
會
拖
垮
政
府
財
政
的
觀
念
，
是
相
當
不
合
邏
輯
的
說
法
。

尤
有
進
者
，
有
人
把
老
年
年
金
與
社
會
救
助
混
為
一
談
，
此
二
者
固
同
為
社
會
福
利

之
一
環
，
而
其
性
質
與
意
義
則
迴
然
有
別
，
而
朝
野
所
爭
論
的
敬
老
年
金
，
似
乎
並
沒
有

釐
清
是
何
性
質
的
產
物
。
授
諸
事
實
，
民
進
黨
所
創
、
導
的
敬
老
年
金
與
國
民
黨
所
實
施
的

老
年
生
活
津
貼
同
屬
社
會
救
助
性
質
;
而
當
局
所
再
三
強
調
的
，
係
以
我
國
目
前
的
社
會

環
境
與
財
經
狀
況
為
衡
量
，
應
以
老
人
、
殘
障
、
見
童
及
低
收
入
戶
為
優
先
照
顧
的
對
象

，
把
社
會
福
利
界
定
為
一
些
弱
勢
人
群
的
須
耍
，
而
沒
有
考
慮
到
社
會
的
流
動
，
強
弱
之

間
沒
有
定
數
。
這
個
社
會
並
非
強
者
恆
強
，
而
弱
者
恆
弱
，
所
謂
三
十
年
河
西
，
三
十
年

河
束
，
貧
富
之
趨
，
常
有
變
數
，
今
天
的
窮
人
也
許
就
是
明
天
的
富
人
，
今
天
的
富
人
也

許
就
是
明
天
的
窮
人
，
人
無
三
代
旺
，
古
有
明
訓
，
今
人
戒
之
。
因
此
考
慮
社
會
流
動
的

變
因
，
建
立
長
治
久
安
的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，
乃
為
古
今
中
外
不
變
真
理
。

回
顧
史
簣
，
社
會
福
利
之
興
起
，
乃
是
社
會
變
遷
與
人
額
文
明
發
達
之
成
果
，
有
其

歷
史
軌
跡
可
循
，
它
與
社
會
安
全
同
屬
一
個
時
代
背
景
的
產
物
。
一
九
三
九
年
美
國
遭
遇

經
濟
大
恐
慌
，
引
發
許
多
工
廠
倒
閉
，
工
人
失
業
，
引
起
社
會
不
安
與
不
幸
，
鑒
於
此
次

經
濟
風
暴
所
引
發
之
社
會
不
幸
，
朝
野
警
惕
，
乃
先
後
完
成
了
一
連
串
社
會
安
全
法
案
，

冀
以
保
障
人
民
生
活
，
無
獨
有
偶
的
，
英
國
於
一
九
四
一
年
委
託
牛
津
大
學
校
長
畢
立
奇

(
切g
E
m
m
)完
成
了
社
會
福
利
法
案
。
這
兩
大
社
會
立
法
，
雖
名
稱
不
同
，
但
其
內
容

，
都
包
括
社
會
保
險
、
公
醫
制
度
、
家
庭
津
貼
和
社
會
扶
助
等
社
會
立
法
，
冀
以
保
障
人

民
獲
致
「
不
虞
置
乏
之
自
由
(
哥
兒
已
O
B
P
o
g
雪
白
白
片
)
」
。
因
此
，
社
會
福
利
之
興
起

與
實
施
，
非
僅
以
幫
助
弱
勢
人
群
局
限
，
而
係
基
於
人
額
生
存
之
尊
嚴
，
與
生
活
保
障
命

脈
之
所
繫
'
亦
為
人
類
文
明
光
輝
之
極
致
。
至
社
會
福
利
所
衍
生
之
負
面
影
響
，
廠
為
養

成
人
民
好
逸
惡
勞
之
貪
惰
習
性
及
增
加
政
府
財
政
負
擔
和
一
般
人
民
之
稅
收
，
此
乃
關
涉

到
國
家
的
財
務
政
策
和
社
會
資
源
重
行
分
配
的
技
術
層
面
，
以
及
社
會
風
氣
之
改
善
等
社

會
文
化
之
革
新
等
作
為
調
整
之
參
據
。
究
其
實
，
社
會
福
利
有
它
的
整
體
性
與
差
別
性
，

整
體
性
的
社
會
福
利
是
全
民
的
，
不
因
經
濟
差
別
而
歧
異
，
差
別
性
者
則
為
考
量
各
弱
勢

族
群
之
個
體
須
求
而
為
因
應
，
此
乃
社
會
福
利
體
質
的
完
整
性
、
公
平
性
及
其
科
學
性
之

特
徵
。
亦
即
社
會
福
利
理
念
之
所
在
，
我
們
知
其
真
義
，
卻
不
能
「
因
噎
而
廢
食
」
。

七
、
當
前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有
關
老
年
年
金
之

規
畫
與
建
議

衡
諸
社
會
變
革
，
今
日
老
人
不
再
是
其
親
族
初
級
團
體
(
早
日
常
可
C
B
名
)
中
的

一
分
子
，
而
是
跨
越
原
有
區
域
而
自
成
一
個
次
級
團
體
(
ω巾
的
。
旦
但
是CH
O毛
)
，
且
已

發
展
出
特
定
的
問
題
與
須
求
，
而
形
成
社
會
學
上
所
謂
顯
著
群
體

(
ω
-
m
z
g
E苦
℃
已
阻
，

丘
。
口
)
，
成
為
一
群
不
可
忽
視
的
社
會
人
脈
潮
流
;
尤
在
民
主
社
會
裡
'
輿
論
與
選
票
成

為
政
黨
政
治
奪
權
的
工
具
，
這
一
群
老
年
族
群
的
力
量
，
往
往
是
左
右
政
局
的
動
因
，
成

為
競
選
爭
奪
戰
的
焦
點
，
於
是
老
人
福
利
也
就
成
為
政
黨
競
選
的
熱
門
話
題
了
。
老
人
福

利
中
最
重
要
的
部
分
，
莫
過
於
保
障
老
年
生
活
，
使
其
免
於
置
乏
的
恐
懼
。
保
障
老
年
生

活
莫
過
於
建
立
年
金
制
度
。
目
前
除
公
、
中
學
、
勞
保
有
老
年
退
休
給
付
外
，
其
他
約
占
退

休
人
口
八
O
%
的
老
人
尚
未
納
人
年
金
保
障
，
使
其
生
活
倍
感
困
頓
，
目
前
政
府
以
生
活

津
貼
的
方
式
，
解
決
一
些
貧
困
老
人
的
困
境
，
分
為
:
健
康
老
人
，
低
收
入
戶
可
領
六
、

七
五
0
元
，
中
低
收
入
戶
三
、

O
O
0
元
;
殘
障
老
人
低
收
入
戶
一
一
、
四

0
0
元
，
中

低
收
入
戶
七
、
六
五
0
元
。
但
這
些
都
是
救
助
性
質
的
短
程
措
施
，
有
損
老
人
人
格
尊
嚴

，
老
人
受
之
不
悅
，
政
府
給
付
吃
力
;
何
不
如
改
以
年
金
給
付
方
式
，
使
老
人
取
得
尊
榮

，
而
政
府
給
付
輕
鬆
o

吾
人
規
量
以
下
方
案
，
是
解
決
老
年
年
金
的
有
效
對
策
，
值
得
參

考

期四十六第刊季展發區社-38一



仆
鬥
建
立
全
民
制
的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
受
惠
對
象
，
包
括
農
民
、
自
營
業
者
及
公
軍
勞
保
所
未
及
之
園
民
，
年
滿
二
十
歲
至

六
十
五
歲
屆
滿
，
一
律
納
入
此
一
保
險
體
系
。

投
保
項
目
，
包
括
:
老
年
年
金
、
殘
廢
年
金
和
遺
族
年
金
三
種
。
政
府
計
量
於
八
十

三
年
實
施
全
民
健
保
，
故
不
必
將
醫
療
給
付
納
入
此
一
體
系
。

年
滿
二
十
歲
之
國
民
為
起
保
日
期
，
至
年
滿
六
十
五
歲
為
請
領
老
年
給
付
日
期
。

鑒
於
投
保
對
象
及
受
益
者
有
有
薪
資
收
入
及
無
薪
資
收
入
者
(
如
退
休
人
口
)
，
故

此
一
保
險
可
區
分
為.. 

l

納
費
國
民
年
金

•• 

採
定
率
保
費
制
，
即
按
薪
資
比
例
繳
納
一
定
費
率
之
保
費

，
通
常
情
形
，
由
投
保
人
、
僱
主
、
政
府
共
同
負
擔
;
無
僱
主
者
由
投
保
人
與
政
府
共
同

負
擔
。
繳
納
保
費
以
二
十
五
年
為
期
，
期
滿
不
再
續
繳
'
迄
六
十
五
歲
退
休
日
起
，
請
領

老
年
給
付
。

2

福
祉
國
民
年
金

•• 

採
定
額
保
費
制
，
在
國
民
年
金
開
始
時
對
無
薪
資
收
入
者

或
低
收
入
者
為
投
保
對
象
，
其
保
費
完
全
由
政
府
負
擔
。
迄
屆
滿
六
十
五
歲
或
已
屆
滿
六

十
五
歲
之
退
休
人
口
可
請
領
老
年
給
付
。
此
一
福
祉
年
金
，
本
含
有
救
助
性
質
，
故
其
給

付
金
額
，
應
按
主
計
處
公
布
之
最
低
生
活
標
準
給
付
之
。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，
它
所
合
括
的

社
會
意
義
有
兩
點

•• 

一
是
全
民
參
與
之
社
會
安
全
保
障
，
本
人
人
受
惠
原
則
，
共
同
擔
負

社
會
責
任
與
社
會
風
險
，
是
一
種
社
會
正
義
的
表
現
，
也
是
本
於
社
會
資
源
再
分
配
的
精

神
，
不
讓
富
人
專
美
，
也
不
乞
求
有
錢
人
的
施
捨
'
而
能
維
護
老
者
的
尊
嚴

。

二
是
養
兒

防
老
倫
理
精
神
的
延
伸
，
也
就
是
由
年
輕
人
共
同
負
擔
老
年
人
的
生
活
支
持
，
而
能
使
老

有
所
養
、
有
所
安
、
有
所
終
，
這
樣
社
會
自
然
長
幼
有
序
，
長
者
是
尚
。

由
於
我
國
目
前
已
有
公
、
軍
、
勞
保
，
明
年
又
將
實
施
全
民
健
保
，
如
全
部
將
之
整

合
是
件
相
當
困
難
的
事
，
不
如
採
取
分
離
制
方
式
，
各
就
各
位
，
各
成
系
統
，
待
將
來
適

當
時
機
再
行
整
合
成
單
一
保
險
制
度
，
將
各
種
保
險
歸
納
為
一
個
單
一
的
體
系
。

(二)
設

置

社
會

福
利

器
籌
處
理
全
國
社
會

福
利
事
宜

至
於
保
險
的
財
務
結
構
，
務
必
由
精
算
而
達
合
理
的
標
準
'
我
們
認
為
國
民
年
金
的

推
行
，
因
須
龐
大
經
費
，
我
們
不
希
望
增
加
人
民
的
稅
收
，
也
不
能
增
加
政
府
財
政
赤
字

，
這
個
意
思
就
是
籌
辦
國
民
年
金
應
男
闢
財
源
，
例
如
以
土
地
增
值
稅
所
立
之
社
會
福
利

基
金
，
應
全
部
用
於
社
會
福
利
，
不
得
挪
移
他
用
，
他
如
出
售
公
有
土
地
，
或
以
公
營
事

業
盈
餘
充
作
社
會
福
利
財
源
等
，
都
是
最
佳
方
案
，
總
之
，
廣
闢
財
源
，
調
整
社
會
資
源

，
是
平
衡
社
會
財
富
，
籌
措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的
上
策
。
因
此
，
這
需
要
一
個
強
而
有
力
的

政
府
組
織
，
我
們
覺
得
設
置
「
社
會
福
利
部
」
為
統
籌
處
理
機
構
，
方
可
達
成
此
一
任
務

八
、
結
語

人
人
都
會
老
，
一
般
所
謂
老
人
福
利
，
絕
不
同
於
任
何
其
他
福
利
，
臨
非
施
捨
，
也

非
救
濟
，
而
是
年
齡
已
達
到
人
生
第
三
個
階
段
的
老
年
人
，
其
最
低
限
度
的
生
活
費
用
，

應
由
國
家
社
會
通
過
年
金
制
，
予
以
確
切
保
障
。

老
年
人
須
要
年
金
，
正
和
另
兩
個
特
定
年
齡
階
層
的
須
要
相
當
，
那
就
是
青
年
人
須

要
國
家
社
會
創
辦
大
量
學
校
讓
他
們
充
分
就
學
，
中
年
人
須
要
國
家
社
會
創
造
更
多
機
會

讓
他
們
充
分
就
業
。
老
年
人
別
的
不
要
，
所
要
的
是
國
家
社
會
尊
重
他
們
一
生
的
貢
獻
，

用
各
種
方
式
儲
備
基
金
，
供
他
們
維
持
最
低
生
活
，
安
事
晚
年
。
設
被
否
定
，
試
想
退
休

後
全
無
收
入
而
子
女
又
無
力
撫
養
的
眾
多
老
年
人
，
怎
樣
活
下
去
?
國
家
社
會
能
坐
視
不

理
嗎
?
明
乎
此
，
實
現
老
年
年
金
制
或
暫
採
其
他
補
救
措
施
，
還
有
爭
論
的
餘
地
嗎
?

(
本
文
作
者
挑
榮
齡
先
生
現
任
中
華
民
國
高
齡
學
學
會
理
事
長
;
徐
立
忠
先
生
現
任

中
華
民
國
高
齡
學
學
會
秘
書
長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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